
投标文件正文（信息公开部分）：

一、投标函

深圳市中正招标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方的（项目编号为 SZDL2025001500）的（ 体视荧光显微镜 项目）

的招标文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

有关规定，我方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以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

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报价并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我方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资料，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方对投标文件中

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方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方隐瞒

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方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

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4.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

同。

5.我方理解贵方将不受必须接受你们所收到的最低标价或其它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6.我单位承诺在收到代理服务费缴费通知后 7个工作日内领取中标（成交）通知书，逾

期将视为我单位放弃中标（成交）资格。

投标人： 深圳市博诚生化试剂仪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

道南桑泰丹华园（四期）115-116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孙芸

邮政编码： 518000 电话： 0755-26614959 传真： /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科技园支行

开户银行帐号： 749757937944
开户银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11号金融科技大厦一楼

开户银行电话： 0755-22330265
日期： 2025 年 9 月 25 日



二、资格响应文件

1、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2、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深圳市中正招标有限公司：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包括因违法

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

效期内的情况；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

系”的情况；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4.我单位承诺非联合体投标，不非法转包或分包，为本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

知识产权。

5.我单位承诺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
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

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串通

投标情形：

（1）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2）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

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3）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

与编制的；

（4）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5）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6）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

（7）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

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中标；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

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我单位清楚，

若我单位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

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

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

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

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



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0.我单位获得中标、成交资格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自愿接受政府采

购主管部门将我单位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信息公示在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公示期一年，

一切不利后果我单位均自愿承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深圳市博诚生化试剂仪器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9 月 25 日

3、其它资格证明材料（如有，按招标公告“申请人的资格要求”提供）

无



三、投标人情况介绍

序号 项 目 内容及说明 备注

一 营业执照 三证合一

1 注册年度及注册编号
注册年度：1994 年

注册编号：44030110293875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63917K

2 注册资金（万元） 105万（元）

3 法定代表人 钱晓豫

4 住所地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南桑泰丹华园

（四期）115-116

5 经营范围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实验室和生物医疗

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和上门维修维

护；生物医疗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生物

医疗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

销售；信息咨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是：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

6 开户银行及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科

技园支行

账号：749757937944

7 联系方式 电话：0755-26614959

二 其他材料 /

注：供应商应填写上述表格内容，并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对表格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中小企业声明函等符合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的证明材料

1、中小企业声明函

不适用

2、监狱企业声明函

不适用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不适用

列入政府优先采购清单的投标产品一览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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